直立式高溫滅菌釜  採購規格說明
1. 數量：壹台

2.主機規格：
(1) 內槽容量：80±5％公升
(2) 電源: 220V/60Hz
(3) 溫度操作：應具有滅菌、加熱及保溫等程式；溫度操作設定範圍：滅菌105～135℃， 加熱45～104℃，保溫45～95℃，以上溫度範圍均±0.5℃
(4) 最大運轉壓力：0.25 MPa；壓力儀表範圍：類比式，0～0.4 MPa
(5) 時間設定範圍及選擇：「時,分」可切換顯示模式，最小設定單位為「分」，滅菌 / 加熱1至99小時，1至999分鐘可切換顯示模式，保溫1至99小時，4小時可切換顯示模式；可設定延遲啟動時間至少99小時(含)或以上

(6) 控制系統:

A. 微電腦控制數位顯示與設定溫度、時間、保溫計時

B. 至少具有液體滅菌、滅菌、滅菌/保溫、加熱溶解/保溫、記憶儲存等五種模式

C. 具備運轉進度監視器顯示於控制面板:可顯示溫度、壓力變化及滅菌、加熱、保溫、完成等各階段指示燈 

D. 可監控運轉中內槽壓力狀態，並有明確儀表可進行觀察紀錄
E. 排氣速度快慢、雙冷卻風扇、預約計時設定鍵及燈光表示

(7) 具外蓋開啟、水位不足、蒸氣瓶等安全指示

(8) 功能程式可儲存、運轉狀態設定可檢視

(9) 因安裝地點空間有限，外蓋需為以上掀及腳踏式踏板操作開關啟動外蓋設計，外部尺寸含上蓋全開啟空間寬度應≦50㎝

(10) 具自動啟動排氣功能，可分六段式設定或自由選擇微調排氣方式 

(11) 具有機器運轉中外蓋內鎖安全裝置並可自由設定解開外蓋鎖的溫度值

(12) 具有蒸氣回收瓶，容量至少3公升以上

(13) 具有檢測用確效孔

(14) 具有自我診斷功能系統、錯誤訊息顯示及警示聲響

(15) 具有自我控制蒸氣產生器及排氣系統處理,免接固定管路,可自由移動地點

(16) 提供安全設計獨立式溫度與壓力監視系統

(17) 內槽採SUS304或更高等級不銹鋼材質製造

(18) 至少應有下列各項安全裝置: 1.防止空機加熱 2.內槽過壓抑制器 3.溫度感應器鬆脫偵測4.漏電斷路器 5.外蓋開關檢查 6.防止超溫7.安全閥裝置

(19) 附有腳輪及固定器、滅菌用不銹鋼籃ψ34x18cm至少2個

(20) 具有國際安全認證標章ISO9001、CE等
3.要求

(1)投標時須附原廠正版型錄及中文規格說明書供審，中文規格說明書內容需與規範相符，並應加蓋廠商圖章。 

(2)得標商應於決標次日起60日內完成交貨及教育訓練，並提供原廠出廠證明正本、出廠檢測報告、機身序號、進口報關單，證明為2016年後非大陸地區(包含零配件)之新品供驗收，原廠儀器操作手冊1份，儀器中文操作手冊1份。交貨時須負責現場軟硬體安裝及測試（含電源插座部分）。

(3)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不含消耗品。保固期間廠商必需每月定期到場保養及檢查，如有問題需於本場通知後48小時內前來檢修。
(4)為確保本單位權益，投得標廠商需配合下列事項：
為避免使用者日後發表國際論文產生困擾，儀器之設計或技術若有侵犯國外專利等侵權之疑慮者，儀器製造商需提供專利權人之授權相關證明，不可以切結書代替之。

4.交貨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指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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